申请事项:贵院就(2021)1402民初403号《民事判决》的有关疑点予以解释。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与梅州市龙源吉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上述案件贵院经审理后作出(2021)粤1402民初403号民事判决。申请人对此民事判决有诸多疑问。特向贵院申请判后答疑

1.认定申请人与梅州市龙源吉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廖志鹏提供的证据不足，维持原判。依据是什么。。。？

2.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公司核实查找证据时，查找到的粤MAC199.粤M3S995.电脑内的DMS维修记录是正常维修记录单。（正常维修记录在所有吉利4S店都可以查得到）维修记录单所显示的并不是我方提供的维修记录单信息。

(委托书号为WA1903000325，WA1904000093)。

请贵院重新调查取证……

3.对于申请人提交的质量鉴定意见书裁明涉案车辆的左前大灯总成生产日是2019年6月18日。晚于申请人收车时间2019年5月18日。“明显与申请人认为被上诉人在涉案车辆交付前曾维修过的主张相互矛盾”。

申请人举证证明认定并不矛盾，在委托书号WA1903000325维修清单中显示。维修项目名称:  更换左前大灯，左前摆臂。

维修类型  ：   (事故)

4.并在委托书号维修记录单WA1903000325中。有明确的维修事实，并且有案涉车辆完整的车架号码(L6T7824ZXJN290197)

委托号书号维修记录单WA1903000325。

更换上中网，更换前杠，更换左前轮下摆臂，前杠喷漆，左前叶子板喷漆。

委托书号。W190400093维修记录当中，

引擎盖左边缘刮花喷漆，左前主驾驶室座椅去污，左前翼子板刮花，左后翼子板刮花。

5.贵院对上述两份维修记录单中显示的八项维修记录及维修事实却视而不见。只提出车辆左前大灯更换时间一项。一项来问申请人是否有问题(左前大灯是在4S店维修的，而其他八项维修事实，应该是由梅州市龙源吉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来说明。。。？

6.维修记录单其他八项维修时，也在质量鉴定意见书中也有载明。且车辆上中网，前保险杠配件上也有质检日期。质检日期显示是在申请人提车之前质检和生产的。上中网，前保险杠更换时间也是提车之前更换。是不是应由上被上诉人说明情况。。。。

7.请贵院说明为什么判决书中对于涉案车辆八项维修事实判决书中并没书面说明。没有做调查？？？一审法院法官陈晓军在有配件质检日期和维修单的维修日期情况下。还要求申请人做(案涉车辆)维修日期与时间的鉴定。这是什么逻辑……

8.申请人提出证据显示。新车汽车在销售之前一定要做的PDI检测。这是国家规定要求要做的。且得到吉利集团明确回复：“一定要做的必检项目”。  

9.(受害者)邱从军都能查得到的维修记录单(并查到22份新车故事维修记录单)，梅江区法院陈晓军法官查不到..……

并且我方提供的维修证据在杭州市吉利集团是可以查得到的……

梅江区法院却在梅州市龙源吉利4s店店内查不到委托书号为WA1903000325。

WA1904000093。两份维修记录单。

是不会查，还是不敢查或者不想查……

如果不会查，就请专业人士或请相关专家调查……
